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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两孩政策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被明确。一年过去，
这一政策在各地的落地情况如何？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大城市生育意愿强于小城镇

在９月底召开的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一次座谈会上，国
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绍，目前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平稳，生育状况
与政策调整前的预判基本吻合。

王培安介绍，今年我国公民的生育登记申请数量明显增加，
出生人数呈明显增长势头。上半年全国出生人口８３１万人，同比增
长６．９％；两孩出生比重为４４．６％，与去年相比，上升了６．７个百
分点。

记者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采访发现，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后，
两孩生育意愿逐步释放，不少公立医院产科孕妇建档一号难求。

记者近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大厅看到，张贴的通知显示，
预产期为明年６月１０日前的产科建档挂号均已没有名额。北京朝阳区
妇幼保健院产科工作人员介绍，明年５月前的产妇建档都已满额。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房护士长张慧珠介绍，门诊建档孕妇
数量显示，预产期１０月份的有１３００个，１１月有１４００个，均超过２０１５年
全年单月最高峰１０２５个。

记者在一些省份的市县调查发现，两孩生育较为“冷清”。安
徽省一县级市卫计委负责人介绍，年初当地组织两孩生育意愿调查
显示，愿意生育两孩的占２０％，因此预计全年新增两孩出生人口在
２０００人左右。但到１０月份，当地同比出生增加人口仅５５５人，远低于
预期。

湖北宜昌市下辖的夷陵区，往年出生人口每年平均４０００人左右。
夷陵区卫生计生部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截至７月底，夷陵区两孩出
生７６３人，占出生总数２８．２８％，比去年同期仅增加５７人。

多方配套政策面临挑战

记者采访发现，全面两孩放开后，大量符合政策家庭生育意愿集
中释放，在高危孕妇处置、儿科医生数量等方面带来明显冲击：

——— 高龄孕妇数量明显提升，孕产风险增加。据安徽省妇幼保健
院副院长方向东介绍，为应对两孩生育高峰，医院专门成立了急救小
组，接受全省各地转诊的危重症产妇。今年前１０个月，医院收治了
２００多例危重症产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高龄产妇。

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房医生方大俊说，高龄产妇出现难产、
瘢痕导致子宫破裂、产后大出血等风险几率增加。生育扎堆也容易带
来医疗质量难以保证，“这是一线产科医生最担心的”。

一名业内人士坦言，部分基层医院对全面两孩带来的孕产妇风险
准备不足，有的市级医院连产科急救药品都没配备，有的省份助产士
还存在上千人的缺口。

——— 儿科医生短缺问题加剧。自去年底以来，广州市有５家医院
因医生离职等因素，停止儿科夜间急诊。儿科限制挂号数量、暂停急
诊，甚至儿科暂时停诊等情况，在上海、南京等地也已出现。

一些业内专家表示，尽管国家相关部门已采取恢复儿科学本科招
生、加大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力度等方式，扩充儿科医生队伍，但儿科
医生培养周期长，同时劳动强度大、报酬收入低，导致入职人数赶不
上流失人数，儿科医生短缺困境将越来越严重。

——— 部分地区生育保险基金压力增大。全面两孩放开后，诸多生
育两孩的家庭也被纳入生育津贴保障范围之内，由此导致生育保险基
金支出明显增加。７月份公布的《北京市２０１５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
告》显示，受实施两孩等原因影响，北京市生育保险基金在２０１５年出
现收支赤字１．６８亿元，基金压力增大。

广州市今年产妇数将比年初预计增加１万人，广州市财政部门９月
底在市人大常委会上预算调整中，增加支出预算１．５亿元。

一位地方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生育保险提供的生育津贴等待
遇根据国家相关部门政策确定，只要现有政策不调整，即便基金
出现收支缺口，也不会影响待遇支出标准。此外，目前全国各地
生育保险基金普遍结余较多，足以承受全面两孩带来的基金增支
问题。

产床医生亟须扩容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介绍，由于存在前期观望、
备孕等因素，目前多数生育两孩妇女仍处于怀孕期，真正的生育高峰
至少得到今年底才会出现。

安徽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省掌握的在孕妇女人数同
比增长约３５％，其中符合政策两孩在孕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因此，
今年下半年新增出生人口数量，肯定要比上半年明显增加，尤其是两
孩增加将会特别明显。

在两孩生育待遇保障方面，目前全国已有２９个省份修改地方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女职工产假由“国家规定假期９８天＋生育奖励假”
两部分构成，生育奖励假各地明确为３０天至３个月不等。比如，广东
省妇女合法生育子女可享受产假１７８天，最多可达２０８天。

北京市针对高危孕妇增多现象，明确全市三级医院产科建档指标
８０％以上要分配给高危孕妇，对于出现妊娠并发症等高危因素的孕
妇，畅通市、区两级危重孕产妇转诊绿色通道，增强高危孕妇应对、
抢救综合能力。

华中科技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石人炳教授说，后期不少地区孕妇
建档难、儿科急诊难、孕产风险等问题将进一步凸显，尤其在大城市
公立医院，产床、医生等配套亟须加快扩容速度。

（据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３０日）

中办国办出台意见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办法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长久不变

说了多少年的养老金入市，终于又
有实质性进展。人社部10月25日表示，年
内将启动养老金投资运营，相关部门将
组织第一批委托省份与社保基金会签订
合同，并公告首批管理机构。“年内启
动”，意味着养老金入市已进入倒计
时。虽然养老金不是为“托市”而来，
首批入市资金不会很多，短期对大盘的
提振作用有限，但随着时间推移，养老
金入市对改善投资者结构，对股市稳定
和健康发展的长效作用一定会逐渐显现
出来。

养老金入市是个老话题。自去年8月
23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
正式发布，迄今也过去了一年有余。
《办法》发布之时，恰逢沪指从6月的
5100多点跌至3200点，跌幅如此巨大，当
时就有市场人士呼吁，养老金应即刻入
市。但人社部态度明确，托市、救市不
是养老金的功能和责任，具体入市时机
由市场决定。事实上，《办法》当时公
布也没能让股市止跌，两天后沪指已跌
破3000点，而在经历了今年年初的“熔
断”后，股市甚至出现了更大跌幅。不
过，如今的A股市场，已经逐渐摆脱了股
灾的阴影，在此时宣布养老金将要入市
就表明，当前A股市场的稳定性，已得到
政府高层认可，而由市场决定的具体入
市时机大概也为期不远。

启动养老金投资运营目的很明确，
是为了保持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多年
来，只能存银行、买国债的养老基金在
保障了“安全”的同时，却因常年跑输
CPI而“隐形贬值”，也导致我国养老金
的收益率水平处于国际落后水平。这说
明，保障安全固然重要，但是随着我国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养老金支付压力增
大，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同样重要。因
此，对养老金进行多元化投资成为必然
趋势。从全球来看，许多国家的养老金
都参与了资本市场的投资，养老金入市
不但较好实现了保值增值，而且能起到
稳定股市的作用。最典型的是美国，通
过实施401K计划，鼓励养老资金进入资
本市场，并交由专业投资者投资，实现
了资本市场发展和国民财富增值的良性
互动，推升了长达十多年的大牛市。这
些年中国股市虽然“牛短熊长”，但社
保基金、企业年金等长期资金进入投资
运营后均呈现较好的资产保值增值能
力。近来，山东和广东两省与社保基金
会合作进行了养老基金入市试点，结果
也证明，市场化投资收益远高于买国债
和存款。

养老金入市在即，投资者心中一大
靴子总算落地。但这一消息的利好刺激
有多大，或许还得理性看待。首先，养
老 金 入 市 关 乎 亿 万 老 百 姓 的 “ 保 命
钱”，“保命钱”必须安全至上，要在
尽可能安全基础上实现保值增值，而不
是给股市托底。因此，养老金入市进程
不可草率，其投资运营也要更具长期
性、稳健性。对投资者来说，过度看重
养老金入市带来的短期效应显然不合时
宜，要多些价值投资的态度而少点投机
炒作的眼光。其次，“投资运营启动”
也不意味着养老金就都流入股市，实际
上，社保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投向众多，
股市只是其中之一。我国现有养老保险
基金积累4万亿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投资管理办法》规定，养老保险基金投
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

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养老
基金资产净值的30%。由于目前养老金并
未实现全国统筹以及还存在其它问题，
按照有关机构推测，最初进场资金，最
多不会超过4000亿元，很可能也就是一两
千亿的水平。显然，养老金入市短期对
提升投资者情绪作用有限。事实也证
明，由于投资者对养老金入市预期已经
很久，而早期进场资金十分有限又在市

场预料之中，上周股市的确表现得平淡
无奇，基本看不出这一利好消息的影
响。

但就长期而言，养老金入市将给A
股带来诸多长线利好是毋庸置疑的。随
着养老金规模不断扩大和中国资本市场
日益成熟，会有越来越多养老金进入资
本市场，这将进一步壮大机构投资者队
伍，推动A股市场估值回归，为市场提
供中长期稳定资金。而正因为养老基金
追求长期、稳健、理性投资，养老金入
市将有助于降低资本市场整体风险偏
好，成为引领价值投资和稳定市场的重
要力量，在资本市场发挥“定盘星”作
用。

养老金入市进入倒计时
□ 盛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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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
忠近日表示，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
理方面，下一步将在年内组织第一批委托
省份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订合同。同时也
会由社保基金理事会牵头组织评审委员
会，优选出第一批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正
式启动投资运营工作。

在人社部当天举行的第三季度新闻发
布会上，李忠介绍，为了深入贯彻国务院
印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
法》，人社部已经会同有关部门成立了工
作小组，制定了相关方案，正在积极有序
扎实地推进各项工作。

李忠介绍，人社部会同财政部、社
保基金理事会一起制定了委托投资合
同，目前已经印发。同时，加快制定一

些配套政策，比如抓紧研究制定托管机
构、投资管理机构评审办法等相关的配
套文件。

“做好与地方的对接工作，指导地方
根据自己的实际做好资金测算，确定投资
额度。目前，部分省份已经制定了具体方
案，形成了委托投资的计划。”他说。

据他介绍，下一步将在年内组织第一
批委托省份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订合同。
同时也会由社保基金理事会牵头组织评审
委员会，优选出第一批养老基金管理机
构，正式启动投资运营工作。

针对公众的担忧，李忠说：“我们会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老百姓的养命钱
真正得到保值增值。”

（据新华社电）

人社部将优选

第一批养老基金管理机构

□CFP供图
日前，茌平县金香种植合作社种植的谷子喜获丰收。《意见》提出，积极创建示范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等组织，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提出，逐
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
不断健全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
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发
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提供坚实保障。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
推进，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农村
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新型经营主体大
量涌现，土地承包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分
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意见对此指出，现
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顺应农民保
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
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着
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是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自我完善。

意见要求完善“三权分置”办法，
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
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
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充分发挥“三
权”的各自功能和整体效用，形成层次
分明、结构合理、平等保护的格局。

确保农民集体

有效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

意见提出，要始终坚持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权的根本地位。农村土地农民集
体所有，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
必须得到充分体现和保障，不能虚置。
土地集体所有权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农民
集体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在
完善“三权分置”办法过程中，要充分
维护农民集体对承包地发包、调整、监
督、收回等各项权能，发挥土地集体所
有的优势和作用。农民集体有权依法发
包集体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
干预；有权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等特殊
情形依法调整承包地；有权对承包农户
和经营主体使用承包地进行监督，并采
取措施防止和纠正长期抛荒、毁损土
地、非法改变土地用途等行为。承包农
户转让土地承包权的，应在本集体经济
组织内进行，并经农民集体同意；流转
土地经营权的，须向农民集体书面备
案。集体土地被征收的，农民集体有权
就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等提出意见并依法
获得补偿。通过建立健全集体经济组织
民主议事机制，切实保障集体成员的知
情权、决策权、监督权，确保农民集体
有效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防止少数人
私相授受、谋取私利。

任何人不得强迫或限制

承包农户流转土地

意见提出，要严格保护农户承包
权。农户享有土地承包权是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的基础，要稳定现有土地承包关
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土地承包权人对承
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
利。农村集体土地由作为本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不论经营权如
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
庭。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取代农民家
庭的土地承包地位，都不能非法剥夺和
限制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在完善“三权
分置”办法过程中，要充分维护承包农
户使用、流转、抵押、退出承包地等各
项权能。承包农户有权占有、使用承包
地，依法依规建设必要的农业生产、附
属、配套设施，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
产品并获得收益；有权通过转让、互换、出
租（转包）、入股或其他方式流转承包地并
获得收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
限制其流转土地；有权依法依规就承包
土地经营权设定抵押、自愿有偿退出承
包地，具备条件的可以因保护承包地获
得相关补贴。承包土地被征收的，承包
农户有权依法获得相应补偿，符合条件
的有权获得社会保障费用等。不得违法
调整农户承包地，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
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平等保护依流转合同

取得的土地经营权

意见要求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赋

予经营主体更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是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键。土地经
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在一定期限

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在依法保护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
前提下，平等保护经营主体依流转合同
取得的土地经营权，保障其有稳定的经
营预期。在完善“三权分置”办法过程
中，要依法维护经营主体从事农业生产
所需的各项权利，使土地资源得到更有
效合理的利用。经营主体有权使用流转
土地自主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并获得相应
收益，经承包农户同意，可依法依规改
良土壤、提升地力，建设农业生产、附
属、配套设施，并依照流转合同约定获
得合理补偿；有权在流转合同到期后按
照同等条件优先续租承包土地。经营主
体再流转土地经营权或依法依规设定抵
押，须经承包农户或其委托代理人书面
同意，并向农民集体书面备案。流转土
地被征收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应按照流转合同约定确定其归属。承包
农户流转出土地经营权的，不应妨碍经
营主体行使合法权利。加强对土地经营
权的保护，引导土地经营权流向种田能
手和新型经营主体。支持新型经营主体
提升地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依法依
规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鼓励采用
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
多种经营方式，探索更多放活土地经营
权的有效途径。

（综合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３０日电）

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积极开展土地承包权
有偿退出等试点

《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
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提出，完善“三权
分置”办法涉及多方权益，是一个渐进过
程和系统性工程，要坚持统筹谋划、稳步
推进，确保“三权分置”有序实施。

（一）扎实做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确认“三权”权利主体，明确权
利归属，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才能确保
“三权分置”得以确立和稳步实施。要坚
持和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集体土地
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的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及时提供确权
登记成果，切实保护好农民的集体土地权
益。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形成承包合同网签管理系统，健全承包合
同取得权利、登记记载权利、证书证明权
利的确权登记制度。

（二）建立健全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制
度。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因地制宜
加强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逐步实现涉
农县（市、区、旗）全覆盖。健全市场运

行规范，提高服务水平，为流转双方提供
信息发布、产权交易、法律咨询、权益评
估、抵押融资等服务。

（三）构建新型经营主体政策扶持体
系。完善新型经营主体财政、信贷保险、
用地、项目扶持等政策。积极创建示范家
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农业产
业化示范基地、农业示范服务组织，加快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与
承包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普
通农户分享农业规模经营收益。

（四）完善“三权分置”法律法规。
积极开展土地承包权有偿退出、土地经营
权抵押贷款、土地经营权入股农业产业化
经营等试点，总结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
做法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完善法律制度。
加快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修订完善
工作。认真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
农场发展等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健全农村
土地经营权流转、抵押贷款和农村土地承
包权退出等方面的具体办法。

全面两孩放开一年———

生育意愿分化

配套亟须完善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我省日前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

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明确从2016年10月1日起对我省部分优抚
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进行调整。

通知提出，提高残疾军人（含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伤残民兵民工）的残疾抚恤金、烈属（含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病故军人遗属）的定期抚恤金，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含红军失散人
员）的生活补助标准。其中，一级因战、因公、因病残疾军人抚恤金
标准为每人每年66230元、64140元、62040元。烈属（含因公牺牲军人
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的定期抚恤金不再区分城镇和农村，实行统一
标准，烈属为每人每年21030元，因公牺牲军人遗属为每人每年18050
元，病故军人遗属为每人每年16980元。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为每人
每年45930元，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为每人每年45930元，红军失散
人员为每人每年20720元。

通知要求，提高在乡老复员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增加
100元，调整后抗战时期入伍的每人每年不低于12760元，其他时期入
伍的每人每年不低于12260元。

对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18周岁之前没有享受过定
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60周岁的烈士子女（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
人员的子女）提高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增加40元，达到340
元。

我省烈属抚恤金城乡标准统一

每人每年210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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